
甘 肃 省 水 利 厅

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26 项
整改任务验收销号意见的函

省生态环境督察整改办公室：

按照《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实施细则》相

关规定，省水利厅对各市（州）和兰州新区作为整改实施主

体的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26 项整改任务完成情

况进行了现场核查。验收销号意见如下:

一、整改完成情况

（一）整改目标完成情况

根据《甘肃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

告整改方案》（甘办字〔2024〕77 号），第 26 项整改任务确

定的整改目标为：完善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变化通报机制，有

效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，遏制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，“十四

五”期间全省地下水开采量压减 9000 万立方米。

整改目标完成情况：一是完善通报机制，省水利厅会同

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建立全省地下水监测工作协同与数

据共享机制，按季度通报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动态变化情况。

二是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，与 2022 年相比，超采市由 11 个

减至 9 个，超采县区由 30 个减至 22 个；根据水利部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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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下半年通报及甘肃省 2025 年第四季度通报，全省超采区

水位变化总体向好，涉及超采的 9 市水位变化趋于稳定，其

中，武威市凉州区、古浪县，张掖市高台县，平凉市崆峒区，

庆阳市庆城县水位呈现上升态势，全省超采区地下水位下降

趋势有效遏制。根据各地上报数据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全省共

压减地下水超采量 9000 万立方米以上，全面完成压减目标。

（二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整改措施 1：在水利部通报的基础上，将通报范围细化

至县级行政区，按季度将全省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变化通报至

各市（州）及兰州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。及时采取会商、约

谈、现场督导等方式，督促指导水位下降幅度较大且持续下

降、排名持续靠后的市县制定有效措施进行重点治理，坚决

遏制水位持续下降趋势。

整改情况：已完成。一是完善通报机制，会同省自然资

源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建立地下水监测协同与数据共享机制，

以县（区）为单元，按季度通报超采区地下水位变化情况，

并根据实际开展现场督导。二是建立地下水超采治理约谈机

制，省政府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强化全省地下水超采管控治理

工作措施》，明确对水利部全国超采区水位变化情况通报“三

年滑动累计水位”下降超 2 米的市（州）由省政府主要负责

同志约谈，超 1 米的市（州）由省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约谈；

对超采区地下水位连续两个季度“同比降幅”超 1 米的市县，

由水利厅约谈。“十四五”期间共开展十余次约谈，2025 年

3 月，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约谈白银市，分管负责同志约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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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昌、张掖等 6 市。

整改措施 2：督促各地对依法应当停止取水的地下水井、

公共供水能够满足用水需求的取水户的自备井全面摸排、建

立清单，2024 年 12 月底前予以关闭；对成井条件好、出水

稳定、水质达标的自备井，封存备案后作为应急备用水源并

严格取用水监管，应急情形消除后应立即停止取用地下水。

整改情况：已完成。一是组织各地排查机井情况，印发

《甘肃省水利厅关于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涉及

取水井关停有关问题整改的通知》（甘水资源发〔2025〕220

号）组织各地开展了机井排查专项行动，督促各地对依法应

当停止取水的地下水井、公共供水能够满足用水需求的取水

户的自备井全面摸排并建立清单。二是督促相关机井关停，

目前，各地共排查出需要关停机井 1793 眼（依法应停止取

水 718 眼，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 1021 眼），已全部关闭，

其中酒泉市 91 眼，嘉峪关市 6 眼，张掖市 152 眼，金昌市

20 眼，武威市 352 眼，兰州市 43 眼，白银市 48 眼，定西市

140 眼，临夏州 129 眼，天水市 170 眼，平凉市 488 眼，庆

阳市 62 眼，陇南市 38 眼。

整改措施 3：组织各地对照《甘肃省地下水超采区治理

方案》，全面调查评价辖区内地下水超采现状、治理目标、

措施落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，2024 年 12 月底前结合评价结

论编制辖区地下水超采区专项整治方案，明确治理任务和压

减目标，并组织实施。“十四五”期间实施高效节水、灌区

现代化改造、水源置换等措施，完成地下水开采压减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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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情况：已完成。一是开展超采区评价，印发《甘肃

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

理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甘水办资源发〔2024〕26 号）《甘肃省

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有关方案实施

情况终期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甘水办资源函〔2026〕14 号），

组织各地对照《甘肃省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方案》，全面调查

评价辖区内地下水超采现状、治理目标、措施落实情况及存

在的问题，目前，涉及地市均已制定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方案，

明确年度压减计划并组织实施。二是完成压减目标，根据各

地上报数据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酒泉市压减地下水开采量 9834

万立方米、嘉峪关市 694 万立方米、张掖市 4406 万立方米

（2024-2025 年度超采区压减量）、武威市 1.86 亿立方米，

初步分析已完成 9000 万立方米压减目标。

整改措施 4：2025 年 12 月底前，平凉、白银、庆阳、

定西、天水、兰州等市对引黄、引洮、引大入秦工程供水区

域内，符合置换条件的农业灌溉和生活用地下水超采量全部

压减置换。

整改情况：已完成。截止 2025 年底，各地共关闭引黄、

引洮、引大入秦工程供水区域内机井 862 眼，置换符合条件

的农业灌溉和生活用地下水超采量 1943 万立方米。根据新

一轮超采区划定成果，定西市、天水市、平凉市静宁县和泾

川县、兰州市榆中县、白银市景泰县等区域已退出超采区；

平凉、白银、庆阳、兰州等 4 市超采区面积由 1340 平方公

里减小到 636 平方公里，治理成效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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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措施 5：除法律规定情形外，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

内禁止取用地下水，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内禁止新增取用地

下水，并逐步削减地下水取水量。

整改情况：已完成。甘肃省地下水禁采区主要位于民勤

县，水利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和

保护的通知》并编制石羊河流域四县区治理方案，明确要求

禁采区不再审批旧井更新，对已取得取水许可的机井到期后

不再延续，对禁采区停发许可证。民勤县制定《地下水禁采

区综合治理方案》，推进水源置换，逐年压减禁采区机井，

截至 2025 年底，已关停机井 212 眼。完成“十四五”期间

全省 9000 万立方米压减目标，实现地下水取水量稳步削减。

二、现场核查情况

2026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11 日，省水利厅组织相关单位

成立现场核查组，对照整改方案目标、措施等要求，通过听

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实地查看等方式对相关市（州）第三轮

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26 项整改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

实情况进行了核查。对各地关闭的机井按比例进行抽查，抽

查的机井全部关闭。

三、验收销号意见

经现场核查，各市（州）和兰州新区作为整改实施主体

的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26 项整改任务确定的整

改目标已实现，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，同意该项整改任务通

过验收，建议予以销号。

四、整改意见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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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各地持续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，严格落实“四水四

定”原则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强化市县人民政府下水

超采治理的责任主体，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严格落实

《关于进一步强化全省地下水超采管控治理工作措施》，严

厉打击违法违规取用水行为，多措并举加大地下水超采综合

治理力度，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。

甘肃省水利厅

2026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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